　　清华大学2021年各院系博士生招生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适应高层次优秀人才特点和规律的选拔机制和模式，提高博士生招生质量，清华大学2021年博士生招生继续全面实行“申请－审核”制。强军计划、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政治课教师、部省共建等国家专项计划仅在秋季招生季进行，后期不再继续招生。工程博士招生信息另见《2021年工程博士招生简章》
　　
　　计算机系、工物系、金融学院普通招考博士生报名申请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11月30日。其他院系报名申请时间预计为2020年8下旬－9月初，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综合考核时间为2020年9月中下旬，院系如在九月完成招生计划将不再组织后期招生，部分院系九月如未完成招生计划将组织十一月报名。各院系博士生招生具体要求详见各院系博士生招生简章，所有申请人须按照各院系招生简章公布的时间报名并提交书面报名材料。
　　
　　拟申请各院系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的外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按照《清华大学2021年接收外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有关要求》（预计8月下旬发布）进行报名申请。
　　
　　特别提醒：2020年8下旬－9月初的清华大学研招网报名开放时间尚未确定，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该次报名信息仅用于院系九月份进行的博士生招生选拔。
　　
　　未被初步录取的申请人所交材料不退，若想参加后期各院系的招生报名，需要重新网上报名并提交相关材料。2020年9月已被拟录取申请人不可参加后续各院系的招生。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0年7月
　　
[bookmark: _GoBack]　　
